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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紐約分行
於2031年到期600,000,000美元浮動利率票據

（股份代號：40041）（「票據」）
根據15,000,000,000美元中期票據發行計劃（「票據發行計劃」）項下發行

聯席全球協調人兼聯席牽頭經辦人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農銀國際 花旗

東方匯理銀行 摩根大通 渣打銀行

- 1 -



聯席牽頭經辦人

中國銀行 交通銀行 中信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

中國光大銀行
香港分行

中金公司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中信建投國際

浙商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中信證券 招商永隆銀行
有限公司

星展銀行有限公司

德意志銀行 國泰君安國際 滙豐 華泰國際

華夏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興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中國工商銀行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
香港分行

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請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紐約分行於票據發行計劃
項下發行的票據以僅向專業投資者（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三十
七章）發行債務之方式上市及交易。詳見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一月六日的與票據相關的定價
補充文件，以及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一月十六日的與票據發行計劃相關的發行說明書。票
據之上市及交易許可預計將於二零二六年一月十四日開始生效。

香港，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的執行董事為谷澍先生、王志恒先生、劉洪先生和林立先生；本行的非執行董事為周濟女士、
李蔚先生、劉曉鵬先生和張奇先生；本行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聯生先生、汪昌雲先生、鞠建東先生、
莊毓敏女士、張琦先生和王沛詩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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